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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註 冊 處  

分類  

國際分類  

貨 品 及 服 務 的 商 標 註 冊 是 按 照 《 尼 斯 協 定 》 所 採 納 的 《 貨 品 和

服務國 際分類 》 ( “《國 際 分類》 ” )來分類的 (條例第 40( 1 )條；規

則第 2 (1 )條 (載 有 《尼斯 協定》的定義 )及第 5 條 )。  

《國際分類》的修訂  

《國際 分類》 以往 每五年 被修訂一次。  

尼 斯聯盟 專家委 員會 ( “委員會 ” )在二零 一零年 十一月 二十 二至二

十六日 舉行的 第二 十一次 會議上，通過其中下列事項：  

  涉 及 將 貨 品 或 服 務 由 原 來 的 類 別 轉 撥 至 另 一 類 別 或 新 增 貨

品 或 服 務 類 別 而 對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任 何 修 訂 ( “《 國 際 分 類 》

的修訂 ” )，仍 會 按五年的周期作出；  

  為 反 映 新 增 、 刪 除 或 更 改 按 英 文 字 母 表 順 序 排 列 的 名 稱 或

說 明 的 字 眼 而 更 新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任 何 新 文 本 ， 會 每 年 公

布一次 ；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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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 為 公 布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改 動 ， 公 布 的 版 本 會 以 英 文 縮 略 語

註 明 “ NC L ”， 代 表 “《 尼 斯 分 類 》 ”， 並 會 在 後 面 加 上 版 本

的號碼 和文 本 的生效年份，例如：  

 N C L( 10 - 20 13 )代 表 “《 尼 斯 分 類 》 第 十 版 ， 文 本 於 二 零 一 三

年一月 一日起 生 效 ”。  

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十 九 至 二 十 三 日 舉 行 的 第 三 十 一 次 會 議 上 ，

委 員 會 通 過 其 中 一 項 事 項 ， 該 事 項 是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修 訂 的 下

個 修 訂 期 由 五 年 的 周 期 (於 上 述 第 二 十 一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)改 為 三

年 。 1 
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應 用 的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現 行 版 本 和 文 本 為 第 十

二 版 (現 年 份 )  文 本 。 有 關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現 行 版 本 和 文 本 的 詳

情，請 參閱知 識產 權署網 頁 “如何把貨品／服務分類？ ”一欄。  

 

1 參 閱 委 員 會 第 三 十 ㇐ 次 會 議 報 告 第 二 十 五 段 ：

h t t p s : / / w w w . w i p o . i n t / e d o c s / m d o c s /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s / z h / c l i m _ c e _ 3 1 / c l i m _

c e _ 3 1 _ 2 . p d f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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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分類資料的網站  

其 他 商 標 局 也 提 供 關 於 貨 品 和 服 務 分 類 的 實 用 資 料 。 以 下 是 一

些有用 的網站 ：  

 歐 盟知識 產 權局： h t t p : / / e u i po . eu ro p a . e u / e c2 /    

 澳 洲知識 產 權局： h t t ps : / / tm gn s . s e a r ch . i p au s t r a l i a .g ov .au /  

 英 國知識 產 權局： h t t ps : / / ww w .s e a rc h - u k - t r ad e -m a rk -

c l as s es . s e rv i ce .g ov . u k / s e a r ch c l a s s es  

 美 國 專 利 商 標 局 ： h t t ps : / / i dm - tm ng .u sp to .g ov / id -m a s t e r -

l i s t - pu b l i c .h t ml  

 

  

釐定類別的一般原則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由 分 類 表 (連 註 釋 )和 按 英 文 字 母 順 序 排 列 的 貨 品

及服務 一覽表 組成 。  

任 何 貨 品 或 服 務 ， 如 在 按 英 文 字 母 順 序 排 列 的 貨 品 及 服 務 一 覽

表 中 並 無 明 確 提 及 ， 而 參 照 註 釋 又 無 法 加 以 分 類 ， 則 其 類 別 需

根 據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現 行 版 本 和 文 本 所 闡 述 的 一 般 原 則 來 決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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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些 原 則 載 於 現 行 版 本 和 文 本 的 “一 般 說 明 ”， 分 別 以 “貨 品 ”及

“服務 ”為題 ，現闡 述 如下：  

   製 成 品 按 其 功 能 或 用 途 分 類 ， 例 如 “外 科 手 術 刀 ”歸 入 類

別 10，而 “電 動 刀 ”則歸入類別 7。  

   任 何 製 成 品 如 屬 多 用 途 合 成 製 品 ， 可 因 應 其 各 項 功 能 或

用 途 歸 入 所 有 適 當 的 類 別 。 然 而 ， 如 果 貨 品 具 有 主 要 功 能

或 用 途 ， 應 依 據 該 功 能 或 用 途 進 行 分類 ， 例 如 “裝 有 手 錶 的

氣 壓錶 ”及 “裝有 氣 壓錶的手錶 ”應分別歸入類別 9 和類別 1 4。  

   無 法 按 功 能 或 用 途 分 類 的 製 成 品 ， 採 用 類 推 方 法 歸 入 類

似 產 品 所 屬 的 類 別 ， 例 如 “生 物 沙 泥 ”可 與 “用 於 水 族 箱 的 化

學 品 (藥品除 外 ) ”作 類比，歸入類別 1。  

   無 法 按 功 能 或 用 途 分 類 或 以 類 推 方 法 歸 類 的 製 成 品 ， 按

所 採 用 的 材 料 或 操 作 方 式 分 類 ， 例 如 “家 具 用 非 金 屬 附 件 ”

歸 入類別 20， 而 “家 具用金屬附件 ”則歸入類別 6。  

   未經 加工 或 半 加工的原 料按所含 材料分類 ，例如 “半 製成

樹 脂 ”歸 入類 別 17， 而 “未鍛銀 ”則歸入類別 14。  

   零 件 歸 入擬 嵌 入產品 的 類 別， 例 如 “鋸 片 ”若 屬 於 “手 工具

的 組成部 分 ”，則 歸 入類別 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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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  假 如 適 宜 按 貨 品 所 採 用 的 材 料 分 類 ， 而 貨 品 又 由 多 種 材

料 製 成 ， 則 按 主 要 的 材 料 分 類 ， 例 如 “主 要 用 金 屬 製 造的 門 ”

歸 入類別 6，而 “主要用木材製造的門 ”則歸入類別 19。  

   用 於 盛 放 特 定 產 品 的 盒 、 箱 之 類 的 容 器 ， 與 該 產 品 歸 入

同 一類， 例 如 “盛放 便攜式電腦的袋子 ”歸入類別 9。  

   服 務 按 服務 類 別 標題 所 指 明的 活 動 種類 分 類 (參 閱 《國際

分 類》類 別 35 至 4 5)，或 採用類推方法歸入類似服務所屬

的 類 別 ， 例 如 “膳 食 預 訂 服 務 ”以 類 推 方 法 歸 入 “提 供 食 物 和

飲 料服務 ”所屬 的 類別 43。  

   出 租 服 務 歸 入 出 租 物 品 用 於 提 供 的 服 務 所 屬 的 類 別 ， 例

如 “電 訊 設 備 出 租 服 務 ”歸 入 類 別 38。 租 賃 服 務 與 出 租 服 務

相 似 ， 應 採 用 相 同 的 分 類 原 則 。 但 融 資 租 賃 是 金 融 服 務 ，

歸 入類別 36。  

   提 供 意 見 或 資 料 的 服 務 或 諮 詢 服 務 ， 歸 入 與 有 關 意 見 、

資 料 或 諮 詢 內 容 相 符 的 服 務 所 屬 的 類別 ， 例 如 “商 業 管 理 諮

詢 ”歸 入類別 3 5。以電子方式提供意見、資料或諮詢服務，

並 不影響 這 些服務 的分類。  

   特 許 經 營 的 服 務 原 則 上 與 特 許 人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歸 入 同 一

類 別 （ 例 如 ， 特 許經 營 的 商 業建 議 （類 別 35） ， 特 許經 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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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金 融 服 務 （ 類 別 3 6 ） ， 特 許 經 營 的 法 律 服 務 （ 類 別

4 5） ）。  

《國際分類》第十二版的改動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， 當 中 引

入 多 項 修 訂 及 其 他 改 動 ， 有 關 修 訂 及 改 動 是 因 應 委 員 會 在 第 三

十 二 次 會 議 上 採 納 的 報 告 作 出 的 ( 參 閱

ht tps : / /www.wipo. in t /meet ings / zh /det a i l s . j sp?meet ing_id=68629）。 

 

該委員 會採納 的主 要修訂 及其他改動包括︰  

   關於 某 些 分配裝 置的修訂（參閱附件一）  

   新增 貨 品 或服務 名稱或說明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加 入 了 新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名 稱 或 說 明 ，

例 如歸入 類 別 9 的 “乾式潛水衣 ”及 “潛水水母衣 ”、歸入類別

1 0 的 “游 泳 用耳塞 ”、歸入類別 4 1 的 “提供在線虛擬導遊 ”，

以 及歸入 類 別 4 3 的 “製飲料用機器人出租 ”。  

   更改 現 有 貨品或 服務名稱或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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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應 用 後 ， 某 些 現 有 貨 品 或 服 務 名 稱

或 說明已 被 更改， 例如歸入類別 42 的 “信息技術諮詢服務 ”

改 為 相 同 類 別 的 “ 信 息 技 術 [ IT ] 支 持 服 務 （ 軟 件 的 故 障 排

除 ） ”。  

   刪除 某 些 貨品或 服務名稱或說明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刪 除 了 某 些 名 稱 或 說 明 ， 例 如 在 以

前 版本的 類 別 28 的 “魚叉槍（體育用品） ”及類別 42 的 “外

包 商提供 的 信息技 術服務 ”。  

   轉撥 現 有 的貨品 或服務名稱或說明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將 某 些 現 有 貨 品 名 稱 或 說 明 ， 由 原

來 的類別 轉 撥至另 一類別，有關變更列於附件二。  

   更改 和 轉 撥現有 的貨品或服務名稱或說明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就 某 些 現 有 貨 品 名 稱 或 說 明 作 出 更

改 ， 並 將 更 改 後 的 名 稱 或 說 明 由 原 來 的 類 別 轉 撥 至 另 一 類

別 （參閱 附 件二） 。  

   新增 、 刪 除、更 改及轉撥貨品或服務名稱或說明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刪 除 了 某 些 類 別 中 的 一 些 貨 品 名 稱

或 說 明 ， 同 時 亦 新 增 或 更 改 了 其 他 貨 品 名 稱 或 說 明 ， 並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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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 些 貨 品 名 稱 或 說 明 轉 撥 至 另 一 類 別 。 故 此 ， 後 者 的 貨 品

名 稱 或 說 明 現 涵 蓋 前 者 的 貨 品 名 稱 ， 並 需 要 相 互 檢 索 （ 參

閱 附件二 內 的例子 ）。  

   類別 標 題 及註釋 的改動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第 十 二 版 應 用 後 ， 某 些 類 別 的 標 題 及 註 釋 已

被 更改。 舉 例說， 見於《國際分類》第十一版的類別 45 標

題 中 的 “由 他 人 提 供 的 為 滿 足 個 人 需 要 的 私 人 和 社 會 服 務 ”

由 “交 友 服 務 ， 在線 網 絡 社 交 服 務 ；殯 儀 服 務 ； 臨 時 照看 嬰

孩 ”取 代。類 別 42 及類別 45 的註釋分別加入了 “本類尤其

不 包 括 ： — 教 育 研 究 （ 第 四 十 一 類 ） ”  及 “本 類 尤 其 包 括 ：

— 仲裁 和 調 解服務 ”。  

 

第 十 二 版 中 的 某 些 修 訂 及 改 動 涉 及 轉 撥 一 些 貨 品 的 類 別 ， 因 此

有 關 貨 品 需 要 重 新 分 類 （ 參 閱 下 文 ： 重 新 分 類 及 把 貨 品 ／ 服 務

說明重 新分類 的通 知）。  

重新分類  

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按 申 請 當 時 適 用 的 分 類 法 分 類 ( 參 閱 Aus t r a l i an  

W i ne  Im po r t er s  (1 88 9 )  6  RPC  3 1 1 及 Ca l -U -T e s t  (1 96 7 )  FSR  3 9 這

兩宗案 例 )，但 我們 可 因應《國際分類》的改動，根據規則第 5 8

條把任 何註冊 商標 的貨品 ／服務說明重新分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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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重 新 分 類 是 個 漸 進 的 過 程 ， 我 們 搜 尋 在 先 商 標 時 ， 會 繼 續

留意《 國際分 類》 的修訂 。舉例說，在審查屬於類別 35 的零售

服務商 標註冊 申請 時，我 們不單會翻查類別 3 5 (及其他有關類別 )

的註冊 商標， 也會 翻查以 前零售服務所屬的類別 4 2 的商標。  

在 一 九 五 五 年 之 前 ， 貨 品 的 註 冊 是 按 被 廢 除 的 《 商 標 規 則 》 (第

4 3 章附屬 法 例 )附 表 3 ( “被廢除的附表 3 ” )所載類別分類 (直至一

九九二 年三月 二日 ，香港 才有為服務提供商標註冊 )。  

自 一 九 五 五 年 起 ， 註 冊 是 按 國 際 認 可 的 類 別 清 單 分 類 。 其 後 ，

根 據 一 九 五 七 年 簽 訂 的 《 尼 斯 協 定 》 ， 該 清 單 正 式 成 為 《 國 際

分類》 。有關 類別 載於被 廢除的《商標規則》 (第 4 3 章附屬法例 )

附表 4 (“被廢 除 的附 表 4 ”)。  

根據被 廢除的 《商 標條例 》 (第 43 章 )，把載於被廢除的附表 3

的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轉 換 為 載 於 被 廢 除 的 附 表 4 的 貨 品 ／ 服 務 類

別的說 明，屬 自願 性質。  

《商標 條例》 (第 5 59 章 )下強制規定須轉換載於被廢除的附表 3

及 4 的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。 在 通 知 商 標 擁 有 人 後 ， 按 照 被 廢 除 的

附表 3 及 4 和《國 際 分類》的以前版本分類的註冊商標的貨品

／ 服 務 說 明 會 按 照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現 行 版 本 的 類 別 被 重 新 分 類 (條

例第 5 8 條、 附表 5 第 12 條；規則第 5 8 ( a )及 59 條 ) (參閱下文把

貨品／ 服務說 明重 新分類 的通知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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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向 商 標 擁 有 人 發 出 通 知 後 ， 會 把 有 關 註 冊 商 標 的 貨 品 ／ 服

務說明 重新分 類 (條例 第 5 8 條、附表 5 第 1 2 條；以及規則第

5 8 (b )及 59 條 ) (參閱下 文 ：把貨品／服務說明重新分類的通知 )。

我們通 常在商 標註 冊續期 後不久，便會發出重新分類通知。  

把貨品／服務說明重新分類的通知  

下 文 各 段 載 列 在 向 註 冊 擁 有 人 發 出 把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重 新 分 類

通 知 時 、 審 查 已 註 冊 擁 有 人 的 書 面 異 議 (如 有 )時 ， 以 及 就 任 何

人 對 某 項 重 新 分 類 的 建 議 提 出 反 對 而 進 行 聆 訊 時 須 考 慮 的 過 程

及因素 。  

   就 重 新 分 類 的 建 議 向 註 冊 擁 有 人 發 出 通 知 (規 則 第 59 ( 1 )

條 )。 通 知 須 註 明 日 期 ， 並 立 即 送 出 ， 因 為 容 許 擁 有 人 提 交

書 面 異 議 的 時 限 ， 是 由 通 知 的 日 期 開 始 計 算 。 重 新 分 類 的

建 議 不 能 擴 大 註 冊 擁 有 人 的 權 利 。 舉 例 說 ， 按 被 廢 除 的 附

表 3 所 列類 別 4 9 就 “遊戲用品 ”所作的註冊，不能被重新分

類 以涵蓋 在 註冊當 日並不存在的 “計算機遊戲軟件 ”。  

   如 註 冊 擁 有 人 在 通 知 日 期 後 的 三 個 月 內 就 重 新 分 類 的 建

議 提 交 書 面 異 議 ， 述 明 他 提 出 異 議 的 理 由 (規 則 第 5 9( 2 ) ( a )

條 )， 商 標 註 冊 處 須 考 慮 該 項 異 議 ， 並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放 棄 該

等 建 議 、 公 布 該 等 建 議 或 該 等 經 修 訂 的 建 議 (規 則 第 60( 2 )、

6 0 (3 )及 60 ( 4 )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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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  如 註 冊 擁 有 人 沒 有 在 通 知 日 期 後 的 三 個 月 內 或 任 何 已 延

展 的 期 限 內 提 交 書 面 異 議 ， 則 商 標 註 冊 處 須 公 布 該 等 建 議

(規 則 第 60 (1 )條 )； 如 註 冊 擁 有 人 在上 述 三 個 月 的 限 期屆 滿

前 已 提 交 他 不 打 算 提 出 異 議 的 書 面 通 知 ， 須 早 些 公 布 該 等

建 議 (規則第 60 (1 )條 )。  

   是 否 有 人 在 重 新 分 類 建 議 公 布 日 期 後 三 個 月 內 就 重 新 分

類 的 建 議 提 交 任 何 反 對 通 知 (規 則 第 6 1 (1 )條 )？ 有 關 時 限 不

得 延展 (規則第 95 (1 ) ( o )條 )。  

   反對 通 知 是否以 表格第 T6 號提交，並述明提出反對的理

由 ，特別 是 重新分 類的建議是怎樣與條例第 5 8( 5 )條相抵觸？  

   如 已 提 交 反 對 通 知 ， 我 們 可 就 有 關 問 題 要 求 提 交 證 據 ，

或 接納證 據 (規則 第 61 ( 4 )條 )。  

   如 在 重 新 分 類 建 議 公 布 日 期 後 的 三 個 月 內 沒 有 人 提 交 反

對 通 知 ， 或 反 對 人 已 被 裁 定 敗 訴 ， 商 標 註 冊 處 可 在 註 冊 紀

錄 冊 上 記 入 對 分 類 作 出 的 修 訂 ， 以 及 修 訂 的 日 期 (規 則 第

6 1 (5 )條 )。重新分 類 的 貨品／服務說明如 屬多於一項分類，

該 註 冊 即 成 為 多 於 一 個 類 別 的 註 冊 (參 閱 《 就 貨 品 或 服 務 分

類 的改變 提 出異議 及反對》一章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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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申請  

商 標 註 冊 的 申 請 須 包 括 該 商 標 所 註 冊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陳 述 (條 例

第 3 8( 2 ) ( a ) ( i v )及 3 8 (2 ) (b ) ( i i i )條 )， 並 須 指 明 該 項 申 請 所 關 乎 的

一個或 多於一 個的 類別 (規則第 7( 1 )條 )。  

關 乎 多 於 一 個 貨 品 或 服 務 類 別 的 申 請 ， 須 按 該 等 類 別 的 編 號 順

序 將 該 等 類 別 列 出 ， 並 就 每 個 類 別 列 出 適 用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(規 則

第 7 (2 )及 (3 )條 )。  

 

類別標題  

《 國 際 分 類 》 的 現行 版 本 和 文 本 列 出類 別  “標 題 ”。 根 據 該 文 件

的 “一 般 說 明 ”， 類 別 標 題 所 載 的 貨 品 及 服 務 名 稱 或 說 明 ， 原 則

上是該 貨品或 服務 所屬領 域的一般名稱或說明。  

就貨品及服務作出說明  

由 於 商 標 擁 有 人 權 利 的 範 圍 取 決 於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說 明 ， 申 請 人

的 說 明 必 須 清 楚 明 確 。 申 請 人 必 須 採 用 《 國 際 分 類 》 列 載 的 用

語 ， 或 見 於 權 威 性 、 一 般 及 專 科 字 典 的 用 語 ， 以 及 有 關 行 業 沿

用已久 的用語 ，清 楚界定 其貨品或服務。  

下 表 列 出 我 們 認 為 是 不 明 確 而 會 提 出 異 議 的 用 語 ， 以 及 我 們 建

議的其 他方案 (規則第 7 (2 )及 11 (1 ) (a )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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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明確 的用語  定 義明 確的示 例  

諮詢 服務  與商業管理相關的諮詢服務 (類別 35 )  

與不動產估值相關的諮詢服務 (3 6 )  

計算機系統設計諮詢服務 (4 2 )  

其他 所有相 關 服 務  (參 閱 下 文 “所 有 貨 品 ”或 “所 有 服 務 ”的

註冊申請 )  

本類 別涵蓋 的 所 有服務  (參 閱 下 文 “所 有 貨 品 ”或 “所 有 服 務 ”的

註冊申請 )  

商業 服務  商業融資服務 (類別 36 )  

商業樓宇出租 (3 6 )  

顧問 服務  與電訊相關的顧問服務 (類別 38 )  

室內設計顧問服務 ( 4 2 )  

經銷 服務  汽車經銷服務 (類別 35 )  

服裝零售 (3 5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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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幣買賣 (3 6 )  

可下 載的貨 品  可下載的多媒體文件 (類別 9 )  

可下載的電子出版物 (9 )  

在元 宇宙環 境 的 貨品  於元宇宙環境用的可下載影像文件 (9 )  

虛擬 貨品 2 於虛擬世界用的可下載虛擬袋 (9 )  

於虛擬環境用的可下載虛擬服裝 (9 )  

於虛擬世界用的可下載虛擬食品 (9 )  

於虛擬環境用的可下載虛擬玩具 (9) 

健康 產品  營養補充劑 (類別 5)  

資訊 ／在線 資 訊 服務  提供與 (活動領域 )相關的資訊  

用作傳送資料的通訊服務 (類別 38 )  

 

2“ 可 下 載 的 貨 品 ” ／  “ 在 元 宇 宙 環 境 的 貨 品 ” ／ ” 虛 擬 貨 品 ” 是 不 明 確 的 用

語 ， 因 其 “ 貨 品 ” 未 有 作 出 說 明 ， 是 廣 泛 及 不 清 楚 明 確 的 表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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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計 算 機 系 統 和 應 用 相 關 的 資 訊 服 務

( 4 2 )  

資 訊 科 技 ／ 技 術 支 援 服

務  

信息技術 [ IT ]支持服務（軟件的故障排

除） (類別 42 )  

計算機系統和應用顧問服務 (4 2 )  

與計算機軟件及應用相關的技術支援服

務 (4 2 )  

互聯 網／在 線 服 務  在線訂購服務 (類別 35 )  

電訊服務 (3 8 )  

物流 服務  運輸、貨物包裝及儲存 (類別 39 )  

元宇 宙／虛 擬 服 務
3 安排和組織互動式的虛擬拍賣 (類別 35 )  

安 排 和 組 織 於 虛 擬環 境 中 進 行 的 專 家討

論會 (4 1 )  

 

3 對 在 線 及 ／ 或 虛 擬 環 境 中 提 供 的 服 務 進 行 分 類 時 ， 需 按 有 關 服 務 的 根 本 性 質

及 其 於 現 實 世 界 的 服 務 目 的 ， 以 既 定 的 分 類 原 則 作 分 類 。 舉 例 說 ， “ 為 娛 樂

目 的 於 元 宇 宙 環 境 中 提 供 虛 擬 建 築 服 務 " 所 涉 及 創 建 的 三 維 建 築 或 結 構 實 際

並 不 存 在 ， 其 服 務 目 的 是 在 現 實 世 界 中 提 供 娛 樂 。 因 此 ， 該 用 語 應 歸 入 類 別

4 1 而 非 類 別 3 7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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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娛 樂 目 的 於 元 宇宙 環 境 中 提 供 虛 擬建

築服務 (4 1 )  

在互聯網上託管元宇宙平台 (4 2 )  

多媒 體產品 ／ 服 務  計算機 (類別 9)  

與計算機連用的多功能打印機 (9 )  

多媒體娛樂節目製作服務 (4 1 )  

非同 質化代 幣 [ N FTs ] 4 由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[NFT s ]認 證 的 可 下 載 數

字文件 (類別 9)  

由非同質化代幣 [ NFT s ]認證的服裝 (25 )  

為 由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[ N FT s ]認 證 的 數 字 文

件的買賣雙方提供在線市場 (3 5 )  

 

4 《 柯 林 斯 英 語 詞 典 》 將 “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[ N F T s ] ” 定 義 為 “ 在 區 塊 鏈 上 註 冊 的

獨 特 數 字 憑 證 ， 用 以 記 錄 資 產  （ 例 如 藝 術 品 或 收 藏 品 ） 的 擁 有 權 ” 。 “ 非

同 質 化 代 幣 [ N F T ] ” 未 有 指 明 與 其 相 關 的 資 產 ， 是 不 明 確 的 用 語 。 另 ㇐ 方 面 ，

某 些 服 務 表 述 如 “ 提 供 在 線 不 可 下 載 的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[ N F T s ] 的 鑄 造 軟 件 ” 和

“ 關 於 創 建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[ N F T s ] 的 培 訓 ” 則 考 慮 到 其 服 務 的 性 質 ， 屬 於 明 確

的 表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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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創 建 非 同 質 化 代 幣 [ N FTs ] 的 培 訓  

( 4 1 )  

提 供 在 線 不 可 下 載 的 非 同 質 化 代 幣

[ N FT s]的鑄造 軟件 ( 4 2 )  

私人 服務  私人財務策劃諮詢服務 (類別 36 )  

為他人提供個人購物服務 (4 5 )  

交友服務 (4 5 )  

出租 ／租賃 服 務  廣告空間出租 (類別 35 )  

計算機出租 (4 2 )  

零 售 及 批 發 服 務 ／ 分 銷

服務  

零 售 及 批 發 (特 定 貨 品 或 提 供 服 務 的 方

法 ) (類別 3 5 )  

相關 產品／ 服 務  申 請 人 須 表 明 有 意申 請 註 冊 的 個 別 貨品

／ 服 務 (參 閱 下 文 “所 有 貨 品 ”或 “所 有服

務 ”的註冊申請 )  

社會 服務  護理服務 (類別 44 )  

籌辦社交介紹活動 ( 4 5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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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交介紹所服務 (45 )  

在線網絡社交服務 ( 4 5 )  

 

網站 服務  為他人創建和維護網站 (類別 42 )  

託管計算機網站 (42 )  

 

就貨品及服務作出說明的一般原則  

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中 詞 彙 的 涵 意 ， 以 常 用 語 意 來 定 義 ( Ofr e x  

[ 1 96 3 ]RPC 16 9 -1 71 )，但這是在有關字詞必須按其參照內容來解

釋 的 前 題 之 下 (B e au t im a t i c  In t er na t io na l  L t d  v  Mi t c h e l l  

I n t e rn a t i on a l  P ha rm a c e u t i ca l s  L td  [2 00 0 ]  FS R 2 67 — “淨白護膚霜 ”

被 判 定 為 包 含 於 “化 妝 品 ”一 詞 內 ； 而 “乾 性 皮 膚 乳 液 ”則 包 含 於

“化 妝 品 ”及 “浴 室 用 品 ”二 詞 內 ： “淨 白 護 膚 霜 ”  和 “乾 性 皮 膚 乳

液 ”均不 屬於 “藥物 ”和 “藥劑製品 ”的性質 )。  

貨 品 或 服 務 受 申 請 表 上 指 定 的 類 別 編 號 所 限 制 。 換 言 之 ， 申 請

人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必 須 按 照 申 請 表 上 指 定 的 類 別 屬 於 該 分 類 。 舉

例 說 ， 貨 品 申 請 人 就 “箱 子 ”申 請 類 別 6 商 標 註 冊 ， 其 貨 品 所 屬

類別不 會 擴 展至在類 別 2 0 中清楚界定的 “木箱或塑料箱 ”類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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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 申 請 人 在 提 交 申 請 後 不 可 擴 大 其 說 明 的 涵 蓋 範 圍 。 參 閱

以下例 子 ：  

  某申請 人 如 就類別 2 5 的 “衣 服 ”申請商標註冊，不可把其申

請修改 為 包 括類別 9 的 “防護衣物 ”。  

  某申請 人 如 就類別 29 的 “食品 ”、類別 30 的 “咖啡 ”及類別

3 1 的 “活動物 ”提交一項多類別申請，可把類別 2 9 中的 “食

品 ”修改 為 “煮 熟 的水果 ”。不過，即使他擬從類別 2 9 中刪

除 “食品 ”， 亦 不能加入類別 3 0 的  “麪包 ”及／或類別 31 的

“動 物 飼 料 ”， 因 為 申 請 人 原 本 申 請 註 冊 的 “食 品 ”並 不 包 括

類別 29 範圍 以 外的食品，容許申請人把有關說明修改為類

別 30 的 “麪 包 ”及／或類別 31 的 “動物飼料 ”會分別擴大他

在類別 3 0 及 ／或類 別 3 1 的說明的涵蓋範圍。  

  某申請 人 如 就類別 3 的 “諮詢服務 ”、類別 3 6 的 “不動產管

理 ”及類 別 3 9 的 “貨物運輸 ”提交一項多類別申請，他須在

其 申 請 中 刪 除 “諮 詢 服 務 ”及 類 別 3， 因 為 “諮 詢 服 務 ”並 不

清 楚 明 確 ， 而 且 不 屬 於 類 別 3。 申 請 人 不 得 修 改 申 請 ， 在

類別 36 加入 “不 動 產管理諮詢服務 ”或在類別 39 加入 “貨物

運輸諮 詢 服 務 ”， 因 為這會分別擴大他在類別 36 或類別 39

的說明 的 涵 蓋範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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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貨 品 或 服 務 屬 何 類 別 而 產 生 的 問 題 ， 須 由 商 標 註 冊 處 處 長 裁

定 (條例 第 40 (2 )條 )。  

互聯網產品及服務  

互聯網 產品及 服務 的種類 繁多，會分別按照不同的類別分類。  

類別 9 適用 於從 互 聯網下載所得的產品，例如： “電腦資料庫或

網站提 供的網 上電 腦軟件 及電子刊物 ”。  

類 別 35 適 用 於 “電 腦 資 料 庫 或 互 聯 網 提 供 的 網 上 廣 告 及 商 業 資

訊服務 ”、 “網上購物 服 務 ”及 “網上購物坊 ”。  

類 別 36 適 用 於 “電 腦 資 料 庫 或 互 聯 網 提 供 的 網 上 房 地 產 資 訊 服

務 ”。  

類 別 37 適 用 於 “電 腦 資 料 庫 或 互 聯 網 提 供 有 關 樓 房 建 築 的 網 上

資訊服 務 ”。  

類 別 38 適 用 於 互 聯 網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主 要 活 動 ， 例 如 ： “提 供 接

駁 至 全 球 電 腦 網 絡 的 電 訊 網 絡 ”、 “提 供 接 達 全 球 電 腦 網 絡 的 電

訊 接 口 ”、 “提 供 接 達 互 聯 網 的 電 訊 服 務 ”、 “電 訊 資 料 、 電 腦 程

式及任 何其他 資料 的電訊 傳達 ”及 “電郵服務 ”。  

類 別 41 適 用 於 “電 腦 資 料 庫 或 互 聯 網 提 供 有 關 娛 樂 或 教 育 的 網

上 資 訊 服 務 ”、 “互 聯 網 上 提 供 的 電 子 遊 戲 服 務 ”、 “透 過 檢 視 電


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  21 

商 標 註 冊 處  

腦 資 料 庫 或 網 站 提 供 網 上 電 子 刊 物 ”， 以 及 “發 表 網 上 電 子 書 籍

及期刊 ”。  

類別 42 適用於 “就在互 聯 網上製作網頁的特約繪圖和寫作 ”、 “創

作及維 持網站 ”，以及  “提供互聯網搜索引擎 ”。  

類 別 43 適 用 於 “電 腦 資 料 庫 或 互 聯 網 提 供 的 網 上 預 訂 酒 店 房 間

服務 ”。  

類別 44 適用於 “電腦資 料庫或互聯網提供的網上醫療諮詢服務 ”。  

類 別 45 適 用 於 “電 腦 資 料 庫 或 互 聯 網 提 供 的 網 上 個 人 介 紹 所 服

務 ”、 “經 由 電 腦 資 料 庫 或 互 聯 網 提 供 的 網 上 知 識 產 權 諮 詢 服 務 ”

及 “域名 註冊（ 法 律服務 ） ”。  

零售服務  

零 售 服 務 可 申 請 商 標 註 冊 ， 即 使 該 零 售 服 務 屬 於 經 營 貨 品 所 附

帶的服 務 (第 3 (3 )條 )。不過， “零售服務 ”的表述應有正式定義，

否 則 ， 我 們 會 向 申 請 人 發出 通知 ， 以補 救 不足 之處 (規則 第 7( 2 )

及 1 1( 1 ) (a )條 )。 申 請 人 的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應 列 明 零 售 的 貨 品 ，

例 如 ： “服 裝 零 售 ”， 或 提 供 服 務 的 方 法 ， 例 如 ： “經 全 球 電 腦 網

絡 提 供 的 零 售 和 批 發 服 務 ” (見 上 文 就 貨 品 及 服 務 作 出 說 明 )。 零

售服務 乃歸入 類別 3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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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寫或審查貨品／服務說明  

撰寫或 審批貨 品／ 服務說 明須考慮的因素如下：  

   貨 品 及 ／或 服 務 是否 按 照 類別 編 號 依次 序 排 列？ (見 上文

註 冊申請 )  

   有 關 說 明是 否 清楚 提 出 所 涵蓋 的 範圍？ (見 上 文 註冊 申請 、

就 貨 品 及 服 務 作 出 說 明 及 下 文 “所 有 貨 品 ”或 “所 有 服 務 ”的

註 冊申請。 )  

   有 關 說 明所 使 用 的文 字 是 否屬 於 已 註冊 商 標 ？ (見 下文避

免 使用註 冊 商標。 )  

   有 關 貨 品或 服 務 所屬 的 類 別是 否 清 楚界 定 ？ (見 下 文沒有

填 妥 類 別 的 申 請 、 就 貨 品 或 服 務 填 上 錯 誤 類 別 的 申 請 及 把

貨 品或服 務 錯誤分 類的申請。 )  

   是否 需 要 就申請 把貨品或服務轉撥至其他類別？  

   有 關 說 明 是 否 包 括 不 屬 於 申 請 上 指 明 的 類 別 的 貨 品 或 服

務 ？ 是 否 已 提 出 增 加 其 他 類 別 的 要 求 ， 或 是 否 需 要 增 加 其

他 類 別 ？ (見 下 文 包 括 不 屬 於 某 類 別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申 請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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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  有 關 說 明 是 否 使 用 一 些 實 際 上 應 避 免 使 用 的 用 字 或 只 限

於 某 些 情 況 下 使 用 的 用 字 ？ (見 上 文 就 貨 品 及 服 務 作 出 說

明 。 )  

   有 關說明 有 否 重覆？ 例如： “類別 25 的 運動鞋、 運動用

的 鞋 ”。  

   標 點 符 號是 否 標 示清 楚 ？ (見 下 文標點 符 號 、限 制 條 件、

豁 除。 )  

   是 否 已 妥善 擬 訂任 何 豁 除 ？ (見下 文標 點 符 號、 限 制條件 、

豁 除。 )  

   是否 已 清 楚表明 限制說明？ (見下文限制說明。 )  

   在 校 訂 過程 中 ， 是否 擴 展 了有 關 說 明的 範 圍 ？ (見 上文就

貨 品 及 服 務 作 出 說 明 的 一 般 原 則 及 下 文 “所 有 貨 品 ”或 “所

有 服務 ”的 註冊 申 請。 )  

   如 有 關 申請 具 有 優先 權 ， 需查 核 甚 麼資 料 詳 情？ (見 下文

公 約聲稱。 )  

“所有貨品 ”或 “所有服務 ”的註冊申請  

我 們 偶 然 會 收 到 就 某 類 別 把 “所 有 貨 品 ”或 “所 有 服 務 ”註 冊 的 申

請 ， 或 遇 到 資 料 含 糊 ， 以 致 難 以 決 定 欲 涵 蓋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範 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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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申 請 。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通 知 ， 以 補 救 因

他 的 申 請 沒 有 包 括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陳 述 而 產 生 的 不 足 之 處 (條 例 第

3 8 (2 ) ( a ) ( i v )及 38 ( 2 ) ( b ) ( i i i )條；規則第 11 ( 1 ) ( b )條 )。  

貨品／ 服務說 明含 糊的例 子包括︰ “類別 2 1，獎品 ”和 “類別 1 4，

貴重商 品 ”，這 些說 明 都不能構成貨品或服務的陳述。  

任何申 請人可 在兩 個月內 填妥並交回商標表格第 T 5 A 號 (須就額

外 的 商 標 註 冊 類 別 繳 交 費 用 )。 如 申 請 人 未 能 提 交 一 份 正 式 的 貨

品或 服務陳 述 (條 例第 3 9 (1 ) ( a )條 )，則 商標註冊處無 法 給 予提 交

申 請的 日 期 。 這可能導致 其喪失優先權。  

如申請人未能在有 關 通 知 日 期 後 兩 個月 內 補 救 註 冊 申 請中 的 不 足

之 處 ， 則 該 項 申 請 須 被 當 作 從 來 沒 有 提 出 (規則第 11(2)(b)條 )。

這 兩 個 月 的 期 限 不 得 延 展 (規則第 95(1)(a)條 )。 (見 《 查 核 申 請 的

不足之 處》一 章。 )  

更 常 見 的 情 況 是 ， 一 些 註 冊 申 請 適 當 地 就 部 分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

說 明 ， 但 卻 包 括 附 加 字 句 ， 例 如 ： “該 類 別 的 所 有 其 他 貨 品 ”、  

“所 有 其 他 相 關 的 服 務 ”、 “及 相 關 的 服 務 ”， 或 “及 支 援 服 務 ”。

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也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通 知 ， 以 補 救 申 請 的 不

足之處 (見規 則第 7 ( 2 )條 )。申 請 人應提交商標表格第 T5 A 號，

以 刪 除 有 關 字 句 。 申 請 人 不 可 增 加 額 外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以 代 替 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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刪 除 的 有 關 字 句 ， 因 為 他 不 能 擴 展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中 所 涵 蓋 的

貨品或 服務範 圍。  

如 有 任 何 註 冊 申 請 已 適 當 地 就 部 分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說 明 ， 但 卻

包 括 一 些 含 糊 的 附 加 字 句 ， 使 我 們 難 以 決 定 該 註 冊 申 請 欲 涵 蓋

的貨品 或服務 範圍 ，則我 們亦會作出與上文類似的考慮。  

在多個類別把整個類別標題註冊或在多個類別就廣泛範

圍的貨品或服務註冊的申請  

註 冊 擁 有 人 必 須 使 用 已 註 冊 商 標 (防 禦 商 標 除 外 )。 否 則 ， 有 關

商 標 可 能 會 被 撤 銷 ， 而 這 亦 支 持 申 請 人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不 應

過於廣 泛的看 法。 (參閱 《商標條例》第 38(3)及 52(2)(a)條；案例

Mercury Communications  (1995) FSR 850 及 Roadrunner  (1996)  FSR 

8 1 8。 )請 同 時參 閱 Ci n e  C la ss i c s  (1 999 年 1 月 15 日 )  — 一項沒

有 報 導 的 英 國 註 冊 處 的 決 定 ︰ 有 關 “教 學 與 培 訓 服 務 、 教 育 與 娛

樂 服 務 及 文 化 與 體 育 活 動 和 提 供 公 眾 （ 娛 樂 ） 的 康 樂 服 務 ＂的

說 明 所 涉 及 的 服 務 範 圍 廣 泛 ， 包 括 由 “以 英 語 作 為 外 國 語 言 的 教

學 ＂， 以 至 “經 營 遊 樂 園 或 場 所 ＂ ， 及 以 至 “組 織 運 動 競 賽 ＂ 。

即使是規模最龐大的公司，也不太 可能提供範圍如此廣 泛 的服務。  

我 們 有 權 要 求 申 請 人 就 其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合 理 地 述 明 其 使 用 商

標的意 圖 (條例 第 38 ( 3 )條 、規則第 7 (4 )及 11 ( 1 ) ( b )條；根據規則

第 8 9 條，我 們可 要 求申請人提交文件、資料或證據 )。實際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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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考 慮 到 大 多 數 的 申 請 人 均 具 經 營 廣 泛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的 能

力 ， 所以不會輕率地提出異議。 當 申 請 人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品 及 ／

或 服 務 從 商 業 角 度 考 慮 上 為 不 切 實 際 地 廣 泛 ， 以 致 申 請 人 也 不

太 可 能 經 營 所 申 請的 全 部 貨 品 及 ／ 或服 務 的 業 務 ，我們便可能提

出有關異議。如欲駁 斥 異議，申請人須證明他有誠實意圖或實際上

已把商標使用於申請所涵蓋的貨品及 ／ 或 服務。我們會根據每宗申

請實際所述的說明作出個別考慮。  

申請人可提交任何他認為有助證明他所述的廣泛說明屬合理之文件、

資料或證據。申請人可為駁 斥 根據規則第 7(4)條提出的異議而提交

的資料之例子包括：   

 可顯示申請人的業務路線的廣泛範圍，包括申請所涵蓋的貨品

和服務或相類似的貨品和服務的資料，或可顯示申請人打算經

營申請所涵蓋的全部貨品和服務的資料，如目錄、小冊子、招

股章程、年報或市場推廣計劃，或申 請 人 在香港以外地方使

用有關商標之證據的資料等也可能顯示申請人有能力、效力或

意圖在香港把商標使用於相同或相類似的貨品和服務；  

 顯示申請人已批准或有意批准他人使用有關商標於申請所涵蓋

的貨品和服務或相類似的貨品和服務的資料，例如特許協定、

經銷協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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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一 方 面 ， 如 申 請 人 提 交 一 份 僅 僅 重 申 有 意 圖 把 商 標 使 用 於 說

明 的 所 有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法 定 聲 明 ， 這 對 該 申 請 難 有 多 大 作 用 。  

原 因 是 ， 既 然 申 請 人 已 按 申 請 表 格 內 規 定 作 出 了 表 示 使 用 商 標

或 意 圖 使 用 商 標 的 陳 述 ， 這 樣 的 法 定 聲 明 沒 有 提 供 任 何 新 的 資

料。  

另 一 個 駁 斥 異 議 的 方 法 ， 是 限 制 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的 說 明 ， 只 涵

蓋商標已使用於上的貨 品 及 ／ 或 服 務 或申請人意圖使用商標 於 上

的貨 品及／ 或服務 (參 閱 下文限制說明 )。  

即 使 處 長 在 審 查 階 段 並 無 根 據 規 則 第 7( 4 )條 提 出 異 議 ， 廣 泛 的

貨 品 及／ 或 服 務 說 明 或 會 引 致 他 人 提 出 反 對 或 撤 銷 的 法 律 程 序 。  

包括不屬於某類別的貨品或服務的申請  

如 申 請 人 的 註 冊 申 請 中 包 括 了 任 何 不 屬 於 所 載 列 類 別 的 貨 品 或

服 務 ， 我 們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通 知 ， 要 求 他 在 兩 個 月 內 補 救 有 關

的不足 之處 (規則第 7 (1 )， 1 1 (1 )及 (2 )條 )。  

申請人 可在兩 個月 內，填 妥並交回商標表格第 T 5 A 號，以及就

額 外 的 註 冊 類 別 繳 交 費 用 (規 則 第 7(5 )及 ( 6 )條 )， 以 補 救 註 冊 申

請 的 不 足 之 處 。 申 請 人 須 填 妥 表 格 ， 加 入 額 外 類 別 及 列 出 額 外

類 別 下 的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。 申 請 人 不 得 藉 此 擴 展 其 原 有 說 明 中


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  28 

商 標 註 冊 處  

的 貨 品 或 服 務 範 圍 。 (除 加 入 額 外 類 別 外 ， 申 請 人 也 可 在 其 申 請

中刪除 貨品或 服務 。 )  

如 申 請 人 未 能 在 通 知 日 期 後 兩 個 月 內 補 救 註 冊 申 請 的 不 足 之 處 ，

而 該 不 足 之 處 是 在 於 就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的 類 別 指 明 ， 則 該

項 申 請 中 關 乎 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部 分 ， 須 視 為 已 被 放 棄 (規 則 第

7 ( 1 )及 11 (2 ) ( a a )條 )。 有 關 期 限 不 得 延 展 (規 則 第 95( 1 ) ( a )條 )。

(參閱 《查核 申 請 的不足 之處》一章。 )  

沒有填妥類別的申請  

如 註 冊 申 請 附 有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陳 述 ， 但 沒 有 指 明 一 個 或 多

於 一 個 類 別 ， 我 們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通 知 ， 要 求 他 於 兩 個 月 內 補

救有關 的不足 之處 (規則 第 7( 1 )， 1 1 (1 )及 ( 2 )條 )。  

申請人 可在兩 個月 內，填 妥並交回商標表格第 T5 A 號，以及就

額外的 類別繳 交費 用，以 補救註冊申請的不足之處。  

如申請人未能在通 知 日 期 後 兩 個 月 內補 救 註 冊 申 請 的 不足 之 處 ，

而 該 不 足 之 處 是 在 於 就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的 類 別 指 明 ， 則 該

項 申 請 中 關 乎 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部 分 ， 須 視 為 已 被 放 棄 (規則第

7(1)及 11(2)(aa )條 )。有 關 期 限不得 延展 (規則第 95(1)(a)條 )。 (參閱

《查核 申請的 不足 之處》 一章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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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貨品或服務填上錯誤類別的申請  

如 申 請 人 在 其 註 冊 申 請 中 ， 附 上 一 份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陳 述 ，

但 填 上 了 錯 誤 類 別 ， 則 我 們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通 知 ， 要 求 他 於 兩

個 月 內 補 救 有 關 的 不 足 之 處 (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7 ( 1 )， 11 ( 1 )及 ( 2 )

條 )。  

申請人 可在兩 個月 內，填 妥並交回商標表格第 T 5 A 號以補救註

冊 申 請 的 不 足 之 處 。 舉 例 說 ， 申 請 人 可 從 申 請 中 刪 除 類 別 5 的

“化妝 品 ＂（正確 類 別是類別 3），將它轉撥至類別 3（若申請已

涵蓋類 別 3），或 在 申請中新增類別 3“化妝品 ”（並且繳付新增

類別的 訂明費 用） 。不過 ，申請人若就 “類別 8，螺絲刀＂ (該類

別適用 於手工 具 )提交 申 請，便不能把其申請更改為 “類別 7，螺

絲刀＂ (該類 別適 用 於電動工具 )。  

如 申 請 人 未 能 在 通 知 日 期 後 兩 個 月 內 補 救 註 冊 申 請 中 的 不 足 之

處 ， 而 該 不 足 之 處 是 在 於 就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的 類 別 指 明 ，

則 該 項 申 請 中 關 乎 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部 分 ， 須 視 為 已 被 放 棄 (規

則第 7( a )及 11 (2 ) ( aa )條 )。有關 期限不 得延 展 (規則第 95 ( 1 ) ( a )條 )。

(參閱 《查核 申 請 的不足 之處》一章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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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貨品或服務錯誤分類的申請  

如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與 超 過 一 個 類 別 有 關 ， 並 已 指 明 相 關 的 類 別 ，

但 申 請 人 把 特 定 貨 品 或 服 務 歸 入 錯 誤 的 類 別 ， 則 我 們 會 向 申 請

人 發 出 通 知 ， 要 求 他 於 兩 個 月 內 補 救 有 關 的 不 足 之 處 (規 則 第

7 ( 1 )， 1 1( 1 )及 (2 )條 )。  

 

申請人 可在兩 個月 內，填 妥並交回商標表格第 T 5 A 號，以把有

關 貨 品 或 服 務 轉 歸 適 當 類 別 。 只 有 在 貨 品 不 能 歸 入 任 何 特 定 類

別 時 ， 才 可 轉 撥 其 他 類 別 。 舉 例 說 ， 錯 誤 歸 入 類 別 28 的 “電 腦

遊戲軟 件＂， 可轉 撥類別 9。部分貨品或可歸入多於一個類別，

但 這 不 能 作 為 轉 撥 其 他 類 別 的 原 因 。 (參 閱 案 例 Al t e c n i c  L t d ’ s  

A p p l i c a t i on  [ 20 02 ]  RP C 6 39：根據《 1 9 94 年英國法令》第 3 9 條，

必 須 有 明 顯 的 錯 處 才 容 許 類 別 的 更 改 ； 有 關 條 文 等 同 《 商 標 條

例》第 4 6 條。 )  

如 申 請 人 未 能 在 通 知 日 期 後 兩 個 月 內 補 救 註 冊 申 請 中 的 不 足 之

處 ， 而 該 不 足 之 處 是 在 於 就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的 類 別 指 明 ，

則 該 項 申 請 中 關 乎 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部 分 ， 須 視 為 已 被 放 棄 (規

則第 7 (1 )及 11 (2 ) ( aa )條 )。有關 期限不 得延 展 (規則第 95 ( 1 ) ( a )條 )。

(參閱 《查核 申 請 的不足 之處》一章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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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註冊申請上删除一項或多項類別、貨品或服務  

透過填 妥並 交回商標表格第 T5A 號，申請人可於任何時間在其申

請上删 除一項 或多 項類別 、貨品或服務。  

限制說明  

如 果 一 個 標 記 本 身 已 清 楚 描 述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特 徵 (例 如 性 質 、 品

質 或 地 理 來 源 )， 但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說 明 卻 與 標 記 所 描 述 的 不 符 以

致在實 際情況 下相 當可能 令顧客受騙，則可根據第 1 1( 4 ) ( b )條提

出異議 。  

不 過 ， 如 果 在 實 際 情 況 下 不 存 在 欺 騙 的 可 能 性 ， 則 我 們 不 應 提

出異議 (參考 Car l to n  &  U ni t e d  B r ew er i e s  L t d 訴 R o ya l  Cro wn  Dr a f t  

C o  I n c  ( 20 01 )  5 3  IPR  5 9 9 一案，案中涉及一個用於汽水及糖漿，

以 及 製 造 汽 水 所 需 的 濃 縮 液 及 提 取 物 的 標 記 R OYA L  C RO W N  

D R A FT。 雖 然 標 記 當 中 含 有 “d r a f t ”一 詞 ， 但 這 並 不 太 可 能 引 致

購 買 者 誤 以 為 該 些 產 品 含 有 酒 精 成 份 )。 就 實 際 情 況 來 說 ， 只 有

在 某 個 標 記 本 身 就 貨 品 或 服 務 作 出 虛 假 描 述 時 ， 它 才 相 當 可 能

具有欺 騙性質 。  

單 是 因 為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較 標 記 本 身 所 描 述 的 範

圍 大 這 一 點 ， 並 不 足 以 令 標 記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。 舉 例 說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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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E TR AT E A (類 別 3 0 )的 貨 品 說 明 中 除 載 有 茶 一 項 外 ， 還 列 出 範

圍較大 的貨品 ，但 該標記 並不具欺騙性質。  

同 樣 地 ， 如 果 某 標 記 包 含 一 些 用 來 描 述 產 品 或 服 務 所 用 物 料 或

所 具 有 理 想 特 質 的 字 眼 ， 而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又 已 充 份 照 顧 到 合

法 使 用 該 標 記 的 情 況 ， 並 且 在 現 實 情 況 下 發 生 欺 騙 的 可 能 性 甚

低 ， 則 相 當 可 能 無 需 要 對 說 明 加 以 限 制 。 舉 例 說 ， 用 於 “紗 及 線 ”

的 標 記 WO O LT ECH， 不 需 要 把 貨 品 說 明 限 制 為 “由 純 羊 毛 或 主

要 由 羊 毛 製 造 ” 。 基 於 相 同 理 由 ， 用 於 “ 醫 藥 製 劑 ” 的 標 記

T H ER A FL U， 亦 無 需 把 貨 品 說 明 限 制 為 “用 於 治 療 流 行 性 感 冒 ”。  

不 過 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除 非 把 說 明 加 以 限 制 ， 否 則 有 關 標 記 便

具 有 欺 騙 性 質 。 但 如 果 某 標 記 包 含 一 些 用 以 示 明 地 理 來 源 的 地

名 或 標 誌 ， 而 該 地 方 以 某 種 貨 品 或 服 務 或 與 之 密 切 相 關 的 貨 品

或 服 務 而 馳 名 的 話 ， 便 可 能 需 要 對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加 以 限 制 。

在該等 情況下 ，可 能需要 ：  

  把 說 明 的 範 圍 限 制 於 某 一 類 產 品 。 舉 例 說 ， 一 個 包 含 “香

檳 ” (類 別 33 )這 名 稱 的 標 記 ， 只 可 在 把 說 明 的 範 圍 局 限 於

“香 檳 ”後 ，才 可 予以註冊 (干邑的情況相類似 )。  

  把 說 明 的 範 圍 限 制 於 某 一 產 地 的 產 品 。 舉 例 說 ， 包 含

M Ü NC HE N  LA G ER  ( 類 別 32 ) 、 SW IS S  C HR ON O ME TR IC 

E Q U IPM E NT  (類別 14 )和 C H OC OLA T ER IE  D E BE LGIQ U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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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類 別 3 0)字 眼 的 標 記 ， 只 限 制 分 別 用 於 “德 國 製 造 ”、 “瑞 士

製造 ”和 “比利時製 造 ”的貨品。  

申 請 人 可 從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中 刪 除 一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、 限 制 說 明 、

或 作 出 地 域 性 的 限 制  (參 閱 《 地 理 來 源 》 一 章 )， 以 駁 斥 其 標 記

相當可 能具有 欺騙 性質的 異議。在被廢除的《商標條例》 (第 4 3

章 )下 ， 偶 爾 會 採 用 “變 更 條 款 ”， 藉 以 為 按 照 昔 日 慣 例 會 被 視 作

具 有 欺 騙 性 質 的 標 記 取 得 註 冊 。 “變 更 條 款 ”在 今 天 已 無 效 用 (參

閱被廢 除的《 商標 規則》 (第 4 3 章附屬法例 )第 7 ( 2 )條；該條規

則在《 商標規 則》 (第 55 9 A 章 )內並無相應條文 )。  

鑑 於 修 訂 標 記 方 面 的 限 制 ， 申 請 人 不 能 從 標 記 本 身 剔 除 一 些 具

有 描 述 作 用 的 元 素 ， 以 駁 斥 其 標 記 相 當 可 能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的 異

議。  

關 於 某 標 記 是 否 相 當 可 能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的 問 題 ， 較 有 關 限 制 貨

品 ／ 服 務 說 明 的 問 題 闊 。 在 實 際 情 況 下 ， 並 非 每 次 都 能 夠 藉 限

制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來 駁 斥 某 標 記 有 欺 騙 性 質 的 異 議 。 以 一 個 包

含 “獸 醫 推 薦 ”字 眼 的 用 於 動 物 食 物 (類 別 3 1)的 標 記 為 例 ， 實 際

上 是 不 能 藉 限 制 貨 品 說 明 的 方 式 在 貨 品 說 明 中 宣 稱 產 品 只 局 限

於 “獲 獸 醫 認 可 的 食 物 ” (超 出 就 註 冊 證 明 商 標 所 提 交 的 規 則 所 設

定的保 障範圍 )來駁斥 反 對該標記的異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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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點符號、限制條件、豁除  

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中 所 列 出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， 可 以 逗 號 或 分 號 分 隔 。

以 下 述 說 明 為 例 ， 可 以 加 上 逗 號 或 分 號 ： “肉 ， 魚 ， 家 禽 及 野 味 ”

或 “肉； 魚；家 禽 及野味 ”或 “肉；魚；家禽，以及野味 ”。  

如 要 限 制 貨 品 或 服 務 須 具 備 某 些 條 件 ， 可 用 分 號 示 明 被 限 制 的

貨 品 。 在 “肉 ， 魚 ， 家 禽 及 野 味 ； 水 果 及 蔬 菜 ， 全 部 經 醃 製 處 理 ”

一 例 中 ， 只 有 “水 果 及 蔬 菜 ”受 限 制 詞 “經 醃 製 處 理 ”限 定 。 在 “攝

影 用 裝 置 ； 測 量 裝 置 ； 信 號 儀 器 ； 全 部 作 海 運 用 途 ”一 例 中 ， 限

制詞 “全部 作海運 用 途 ”適用於所有貨品。  

如 要 註 明 豁 除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， 可 用 分 號 把 須 豁 除 的 貨 品 或 服 務

與 所 列 貨 品 或 服 務 分 開 ， 如 “保 險 ； 物 業 估 價 ； 但 不 包 括 海 運 保

險服務 ”。  

豁 除 貨 品 或 服 務 通 常 在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的 末 處 註 明 ， 如 “廣 告 位

出 租 ； 代 訂 報 章 ； 但 不 包 括 播 放 電 視 或 電 台 廣 告 服 務 ”， 但 亦 可

緊 接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之 後 ， 如 “廣 告 位 出 租 ， 但 不 包 括 播 放 電 視

或電台 廣告服 務； 代訂報 章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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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使用註冊商標  

屬 註 冊 商 標 的 字 眼 不 應 被 使 用 於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， 如 “ Ho ov e r ”、

“ J a c uz z i ”、 “ K a r aok e ”、 “R ol l e r b l ad e ”及 “ W alk m an ”。  

公約聲稱  

如 果 申 請 人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， 而 其 聲 稱 對 另 一 份 較 早 提 交 而 且

有 所 牴 觸 的 申 請 作 出 質 疑 ， 則 我 們 會 通 知 他 提 交 優 先 權 文 件 ，

以 確 保 其 申 請 內 所 載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的 範 圍 不 超 越 其 公 約 申 請

內所載 貨品／ 服務 說明的 範圍。  

如 果 申 請 人 的 貨 品 ／ 服 務 說 明 的 範 圍 超 越 其 公 約 申 請 內 所 載 貨

品 ／ 服 務 說 明 的 範 圍 ， 則 可 把 其 申 請 分 開 ， 並 就 公 約 申 請 所 涵

蓋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分 開 進 行 申 請 。 (參 閱 《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》 一

章。 )  

*  * 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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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 

關於某些分配裝置的修訂  

 

  某些分配裝置按所採用的材料分類：“金屬製 ” 歸入類別 6；

“非金屬製 ”歸入類別 20。  

請看以下例子︰  

類別  貨品  

6  -  新增“金屬製排隊號碼紙分配器 ” 

-  更改“紙巾盒 ”為 “金屬製紙巾分配盒 ”，並由類

別 21 轉撥至類別 6  

-  更改“衛生紙分配器 ”為 “金屬製衛生紙分配

器 ”，並由類別 21 轉撥至類別 6 

-  更改“金屬製固定式毛巾分配器 ”為 “金屬製毛

巾分配器 ” 

2 0  -   新增“非金屬製排隊號碼紙分配器 ” 

-   新增“非金屬製紙巾分配盒 ” 

-   新增“非金屬製衛生紙分配器 ” 

- 更改 “非金屬製固定式毛巾分配器 ” 為 “非金屬製

毛巾分配器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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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 某些分配裝置按其功能或用途分類  

請看以下例子︰  

類別  貨品  

7  -  新增“工業用流體分配機 ” 

-  更改“膠帶分配器（機器） ”為 “工業用膠帶分

配機 ”  

9  -   新增“非醫用定量分配器（測量裝置） ” 

- 更改 “自動售票機 ” 為 “電子出票機 ” 

1 0  -  新增 “醫用劑量分配器 ”  

1 8  -  新增 “與牽狗帶配套使用的狗便袋分配器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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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註 冊 處  

附件二  

其他修訂  

  轉撥貨品名稱或說明  

貨品  
根據《國際分

類》第十一版撥

歸的類別編號  

根據《國際分

類》第十二版撥

歸的類別編號  

羊毛精梳機用針  2 6  7  

醫院用病床  2 0  1 0  

 

 

  更改及轉撥貨品名稱或說明  

貨品  

根據《國

際分類》

第十一版

撥歸的類

別編號  

更改為  

根據《國

際分類》

第十二版

撥歸的類

別編號  

熔爐進料裝置  1 1  熔爐上料機  7  

微波烹飪袋  1 6  烹飪用袋  2 1  

絕緣手套  1 7  防事故用絕緣手套  9  

紙巾盒  2 1  金屬製紙巾分配盒  6  

衛生紙分配器  2 1  金屬製衛生紙分配器  6  

滑水防潮服  2 5  濕式潛水衣 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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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註 冊 處  

  新增、刪除、更改及轉撥貨品名稱或說明  

請看以下例子︰  

《國際分類》第十二版就貨品名稱

或說明所作的修訂  
備註  相互檢索  

更改類別 13 的

“捕鯨炮（武

器） ”  為 “捕鯨

炮 ”。  

 

從類別 8 刪除

“捕魚魚叉 ”及
從類別 28 刪除  
“魚叉槍（體育

用品） ”。  

在類別 13 的

“捕鯨炮 ”涵蓋

“捕魚魚叉 ” 
及 “魚叉槍

（體育用

品） ”。  

相互檢索在類別

13 的 “捕鯨炮 ” 
與類別 8 的 “捕
魚魚叉 ” 及類別

28 的 “魚叉槍

（體育用品） ”
（對於 2023 年 1
月 1 日前提交的

申請）。  

更改類別 21 的

“紙巾盒 ”為 “金屬

製紙巾分配盒 ”並
轉撥至類別 6。  

在類別 20 新增

“非金屬製紙巾

分配盒 ”。  

“紙巾盒 ” 涵
蓋類別 6 的

“金屬製紙巾

分配盒 ”及類

別 20 的  “非
金屬製紙巾分

配盒 ” 。  

相互檢索在類別

6 的 “金屬製紙巾

分配盒 ”及類別

20 的  “非金屬

製紙巾分配盒 ” 
與類別 21 的 “紙
巾盒 ”（對於

2023 年 1 月 1 日

前提交的申

請）。  

更改類別 21 的

“衛生紙分配器 ” 
為 “金屬製衛生紙

分配器 ”  並轉撥

至類別 6。  

在類別 20 新增  
“非金屬製衛生

紙分配器 ”。  

“衛生紙分配

器 ” 涵蓋類別

6 的 “金屬製

衛生紙分配

器 ”及類別 20
的 “非金屬製

衛生紙分配

器 ” 。  

相互檢索在類別

6 的 “金屬製衛生

紙分配器 ” 和類

別 20 的“非金

屬製衛生紙分配

器 ” 與類別 21
的 “衛生紙分配

器 ”（對於 2023
年 1 月 1 日前提

交的申請）。  

 


